
我國碳費及自願減量制度推動座談會會議議程
一、會議說明

環境部於 113年 8月 29日訂定「碳費收費辦法」、「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

法」及「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」等 3項子法，並於 113年 10月

21日公告「碳費徵收費率」，訂於 114年 1月 1日生效，宣告我國正式邁入碳

定價時代。

目前全球已有 75個國家實施碳定價政策，我國碳費徵收制度是以減量為

出發點，碳費徵收對象如果採行減量措施，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指定

目標者，可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申請核定優惠費率，在達成實質減量的同時，降

低企業的負擔。另外，為鼓勵非徵收對象共同參與溫室氣體減量，環境部也訂

有自願減量交易制度，非碳費徵收對象取得之自願減量額度可交易給碳費徵

收對象扣除收費排放量，以加大加速我國溫室氣體減量。

為協助各界瞭解我國碳定價及淨零相關政策，接軌國際趨勢，共同邁向我

國 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，特舉辦本次座談會，邀請在地產業及團體共同參與

交流及討論。

二、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1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

三、地點：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3樓 3A03-3教室

（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 569號）

四、議程：

時間 項目

13:30~14:00 報到

14:00~14:10 開場說明

14:10~15:00 碳費制度與自願減量說明

15:00~15:20 意見交流及綜合座談

15:20 賦歸

五、報名方式：本次座談會一律採網路報名，請於 113年 12月 16
日中午前至連結報名（報名連結 https://reurl.c  c  /qnmjNn  ）


